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资 质

申  报  表



有 关 说 明

1、本表供新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申请《暂定资质证书》和已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核升资质等级时领取填报。

    2、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77号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（见表后附件）申请企业资质。

    3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为合作开发项目的，在相关指标统计中，只能计入自己的投入、分成部分。

    4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认真、如实填写本表，字迹清晰、工整，不得随意涂改、修改。

    5、对于填报本表时弄虚作假的企业和个人，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    6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申报表由建设部统一制发。

	企业名称
	四川XXXXX公司

	企业类型
	有限责任公司
	法人代表
	XXX（法人代表名字）

	详细地址
	四川省成都市XX区XX路XX号

	邮政编码
	610000
	电    话
	XXXXXXXX

	企业网址
	
	电子信箱
	

	主管部门
	
	企业成立时间
	XX年XX月XX日

	批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
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及批准时间
	

	开户银行
	XX银行XX支行
	帐    号
	0201200XXXXXXXXXX
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
	510000XXXXXXXX

	注册资本
	XXXX万元整

	投 资 者 名 称 及 出 资 额

	序 号
	投 资 者 名 称
	出 资 额（万元）

	1
	        XXX（投资人名字）
	        XXX

	2
	        XXX（投资人名字）
	        XXX

	
	          下同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备 注
	
	
	
	
	
	

	年
	
	
	
	
	
	

	年
	
	
	
	
	
	

	年
	
	
	
	
	
	

	年
	
	
	
	
	
	

	年
	
	
	
	
	
	

	
	完成房地产开发

投资（万元）
	施工房屋面积

（万平方米）
	竣工房屋面积

（万平方米）
	合格品率（%）
	优良品率（%）
	是否有重大

工程质量事故

	
	开 发

建 设

情 况
	工 程

质 量

情 况


	备 注
	
	
	
	
	
	
	
	
	

	销售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
	工程质量
	是否有重大工程质量事故
	
	
	
	
	
	
	
	
	

	
	优 良

品 率

(%)
	
	
	
	
	
	
	
	
	

	
	合 格

品 率

(%)
	
	
	
	
	
	
	
	
	

	竣工时间
	
	
	
	
	
	
	
	
	

	开工时间
	
	
	
	
	
	
	
	
	

	完成投资

（万元）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规模

（万平方米）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名称
	
	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
	
	
	
	
	
	
	
	


	备注
	
	
	
	
	
	
	
	
	

	开工时间
	
	
	
	
	
	
	
	
	

	投资

（万元）
	完成投资
	
	
	
	
	
	
	
	
	

	
	总投资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规模

（万平方米）
	在建规模
	
	
	
	
	
	
	
	
	

	
	总规模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名称
	
	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
	
	
	
	
	
	
	
	


企业人员情况

	企业在册职工总数   XX    人，有职称的专业人员   XX   人

	有职称的专业人员

	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
	建    筑
	
	
	

	结    构
	
	
	

	财    务
	
	
	

	经    济
	
	
	

	统    计
	
	
	

	其他相关专业
	
	
	

	小    计
	
	
	

	有关业务负责人情况

	类别
	姓名
	职务
	学历
	专业
	职称

	工程负责人
	XXX
	工程部经理
	大学本科
	工民建
	高（中、初）  级

	财务负责人
	XXX
	财务部经理
	大学本科
	会  计
	高（中、初）  级

	经营负责人
	XXX
	经营部经理
	大学本科
	市场营销
	高（中、初）  级

	统计负责人
	XXX
	办公室主任
	大学专科
	统  计
	高（中、初）  级

	
	
	以上部门及职务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
	
	
	

	
	
	
	
	
	


企业法定代表人简况

	姓 名
	XXX
	国 籍
	中国
	

	性 别
	男（女）
	出生年月
	XXXX
	学 历
	大学本科（专科）
	

	专 业
	XXXX
	职称
	高（中、初）级
	

	职务
	XXXX
	任职时间
	XXXX
	

	工作简历：

本人签章：XXX
二○○X年X月X日


企业（总）经理简况

	姓 名
	
	国 籍
	
	
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 历
	
	

	专 业
	
	职称
	
	

	职务
	
	任职时间
	
	

	
工作简历：


注：企业（总）经理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，不再填写此表。

企业在册有职称专业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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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

业

简

历
	此处如实填写企业基本情况

	奖 励 和 处 罚

企 业 受 过 何 种


	

	企

业

申

报

意

见
	     申报房地产开发      级资质（初次申请的企业应为暂定四级或暂定三级）

	开发主管部门初审意见

企业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房地产
	

	主管部门审查（批）意见

企业所在市、地房地产开发
	

	审查（批）意见

省级建设主管部门
	

	建设部审批意见
	

	  备 注`


附件：

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（摘录）

第三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。
　　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（以下简称资质证书）的企业，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。

第五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、二、三、四四个资质等级。
　　各资质等级企业的条件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一级资质：
　　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；
　　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5年以上；
　　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3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4．连续5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
　　5．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6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4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4人；
　　7．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
　　8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
　　9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
　　（二）二级资质：
　　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；
　　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3年以上；
　　3．近3年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1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4．连续3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
　　5．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6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3人；
　　7．工程技术、财务、统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；
　　8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
　　9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　　（三）三级资质：
　　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800万元；
　　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2年以上；
　　3．房屋建筑面积累计竣工5万平方米以上，或者累计完成与此相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；
　　4．连续2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
　　5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
　　6．工程技术、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统计等其他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；
　　7．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
　　8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　　（四）四级资质：
　　1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；
　　2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1年以上；
　　3．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％；
　　4．有职称的建筑、结构、财务、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，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少于2人；
　　5．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，配有专业统计人员；
　　6．商品住宅销售中实行了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制度；
　　7．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。
　　第六条　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，持下列文件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；
　　（一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　　（二）企业章程；
　　（三）验资证明；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；
　　（五）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；
　　（六）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出示的其他文件。
　　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申请后30日内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《暂定资质证书》。
　　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1年。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可以视企业经营情况延长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2年。
　　自领取《暂定资质证书》之日起1年内无开发项目的，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不得延长。
　　第七条　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《暂定资质证书》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。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开发经营业绩核定相应的资质等级。
　　第八条　申请《暂定资质证书》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。
　　第九条　临时聘用或者兼职的管理、技术人员不得计入企业管理、技术人员总数。
　　第十条　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：
　　（一）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；
　　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（正、副本）；
　　（三）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；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、技术、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；
　　（五）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；
　　（六）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执行情况报告；
　　（七）其他有关文件、证明。
　　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





企业名称：四川XXXXX公司


填报时间：二○○X年X月X日





开 发 经 营 情 况





时 间





项 目





企业已完成的开发建设项目





企业在建开发建设项目





职称





专业








本人签章：XXX





             XX年  XX  月  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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